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高中部學生編班及轉班作業規定
104.12.30初訂

105.12.16修訂
106.03.13修訂
110.06.30修訂

壹、依據

  一、教育部103年6月25日臺教授國字第1030068335A號函「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編班及轉班作業原則」。
貳、目的

  一、協助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適性揚才之核心理念，培養五育均衡發展之優質公民。
  二、實踐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方針，依學生特性協助其探索生涯進路，引導其發展多元智能。
  三、發展學校教學特色以提升教學品質，同時給予每位學生同等之關懷與尊重，提供適性及優質之教育環境。
參、對象

  一、本校高中部一年級新生。

  二、本校高中部二、三年級因選修課程差異而有編班需求之學生。
  三、學校編班後始報到或他校轉入之學生。

  四、經生活、學習、生涯等各種輔導後，認定有轉班需求之學生。
肆、組織
  一、學校成立「編班及轉班委員會」，其成員代表如下：
	職別
	職稱

	主任委員
	校長

	副主委
	秘書

	總幹事
	教務主任

	處室主管
	學務主任

	處室主管
	輔導主任

	教師代表
	導師

	教師代表
	導師

	教師代表
	導師

	教師代表
	專輔老師

	家長會代表
	家長會長

	家長會代表
	家長委員


  二、工作職掌
  （一）訂定本校高中部編班及轉班作業規定。
  （二）研訂本校高中部學生編班及轉班申請條件及運作程序。
  （三）審議本校高中部學生編班及轉班申請案。

  （四）督導教務處辦理編班及轉班作業。

  （五）審議本校高中部學生編班及轉班作業申訴案件。
  三、本小組於審查有關成員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之子女時，應自行迴避。

伍、申請條件、辦理方式及運作程序
   一、高一新生編班:依成績及性別比例實施編班。
   二、高一升高二分組:學生得依其興趣、性向，填寫「選組調查表」(如附件一)選擇適合組別，同一類組有2班以上者，依成績及性別比例實施編班。
   三、轉組申請：

  （一）高二學生得於高二上、高二下學期填寫轉組申請書(如附件二)申請轉組，申請時間為學期結束前一個月，繳交期限依通知日期辦理，其他學期不受理申請。
  （二）「編班及轉班委員會」依據學生申請轉組時填寫之個人、家長、導師及輔導老師意見，審查學生編班、轉班申請資料。
  （三）註冊組依「編班及轉班委員會」審查結果，實施轉組暨編班作業。
  （四）每位學生限轉組一次且不得指定班級。轉組編班結果公布確定後，自當學期結束後生效，期間學生不得再提出放棄轉組申請。

   四、因教室容量及教學效果考量，每班人數上限以45人為原則。

   五、為求各班人數均衡，編班後始報到、轉班(組)或他校轉入之學生應優先將其編入學生數較少之班級，其次依其性別編入同性別人數較少之班級，上列條件皆相同時，抽籤決定編入班級。

   六、學生經選組編班結果公布確定後，不得於學期中申請改變分組或轉班。
陸、申訴處理
  一、學生或家長對編班或轉組結果有疑義時，應於結果公布後一星期內，由學生或家長至本校教務處領取申訴書(如附件三)填寫繳交後，辦理申訴複查事宜。
  二、本校「編班及轉班委員會」將於收件後擇期召開會議，針對申請案進行審查，並通知審議學生及家長結果。
柒、學校應於學年度前六個月，將編班(組)及轉班(組)作業規定公告於學校網頁；並應於開學前將辦理情形公告於學校網頁。

捌、學校應妥為保存編班(組)及轉班(組)相關資料至少五年，以備查考。
玖、本規定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附件一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學生選組調查表

說明：

一、請同學詳閱升學資訊、學業成績及心理測驗結果後，若有疑難可請教導師、輔導老師、任課老師  或教務處，務必謹慎決定。
二、申請書須經家長、導師、輔導室批閱後，繳交教務處註冊組。
三、繳交後一律不得更改，請慎思。

	學號

姓名
	
	性別
	
	班級

座號
	
	日期
	年  月  日

	我已慎重評估，確定本身性向能力適合選讀：（請勾選）
□社會組（若成績達到標準，□願意  □不願意  選讀語文班）
  高二數學A/B選擇，選讀  □數學A  □數學B
□自然組（若成績達到標準，□願意  □不願意  選讀數理班）
此致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學生：                 （簽章）

	家長簽章
	
	導師簽章
	

	輔導室
	教務處


附件二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學生轉組申請書
說明：一、轉組以一次為限，曾轉組者不得申請。
二、申請書須經家長、導師、輔導室簽註意見後，繳交註冊組長。

三、學校得衡量個案情況、各班人數等因素，酌予調班。

四、有下列任一情形者不予核准：

    1.逾期繳交  2.選擇或排除特定班級  3.家長未與導師當面或電話聯繫表示同意。

五、繳交期限：依通知日期辦理，逾期不受理。

	學號姓名
	
	性別
	
	班級座號
	二年  班  號
	原就讀     組
	家長電話
	(日)

(夜)

	
	
	
	
	
	
	申請轉讀   組
	
	

	學

生

意

見
	轉組涉及今後學習及生涯進路，務須慎重。以下請逐一審視，符合者打ˇ，否則應儘速進行評估： 

我確定原選修組：□適應不良或興趣已經轉移  □不是預定升學的類組，不利於升學準備 
□學習困難或成績不符期望  □不是迫切需要，可自行充實或以後加強 

我確定欲轉讀類組： □需正式選修，無法自學或課外輔導    □是基於課程差異而非為了選班級

 □瞭解其課程概況，確實有興趣及能力  □有較多適合我性向能力的校系

 □轉組後能自修學會該組已教的課程    □可以跟上新班級的課程及進度

	
	一、我已慎重評估，確定本身性向能力適合普通班        組，且編入該類組任何班級均可接受。 

二、我瞭解轉組以一次為限，且意願堅定，將來絕不以任何理由要求轉回。 

學生簽名：

	家
長
意
見
	一、我同意子女轉讀普通班        組，編入該類組任何班級均可接受，將來亦不同意或要求其轉回。
二、我願與導師聯繫充分交換意見。若未當面或以電話向導師確認，視同撤銷申請，請勿予調班。
家長簽名：
(請儘快與導師聯繫確認，以便貴子弟於期限內完成手續) 

	導

師

意

見
	我同意學生轉讀普通班        組 

我已經與家長當面或電話談過，家長明確表示同意學生轉讀。
導師簽名：
(如未獲家長當面或電話確認，請勿簽名。)

	輔

導

教

師

意

見
	協助學生確認，個人興趣：大學科系、未來職業方向為 □社會組 □自然組
              個人能力：□文史□物理化學□生物學科  學習困難，成績不符期望。 

輔導教師簽名：

	審

核
	註

冊

組

長
	教
務
主
任


附件三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編班及轉班申訴書
收件編號：        (申訴人免填)
	申訴學生
	班級
	
	學號
	

	
	座號
	
	姓名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日:(  )
	夜:(  )
	手機:

	監護人或法定

代理人姓名
	
	簽名(章)
	

	
	
	連絡電話
	

	編班結果
	

	申訴請求事項及其事實、理由(如有佐證資料，請檢附於本表)

一、請求事項:

二、事實:

三、理由:
      此致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編班及轉班委員會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學生對申請轉組（班）之結果如有異議，得於編班名單公告後3日內（不含公告日及例假日）填具書面意見，向本委員會提出申訴（受理窗口為註冊組），並說明申訴請求事項及事實、理由，如有佐證資料，請檢附於申訴書，逾期不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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